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5號

原      告  楊傳蓮即新北市私立夏哲森幼兒園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范佩慈 

訴訟代理人  黃佳瑩 

            黃清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返還薪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2,24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2,249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民國112年2月6日任職於被告，擔任清潔工作，

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

5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兩造就是否屬職業災害等事宜，

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市政府達成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

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略以：是否屬職災由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

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

辦理請假手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

書」，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

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

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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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詎原告在113年3月1日起早已至他處上班並於他處加保勞

保，卻刻意隱瞞上開事實，而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之名

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受騙而繼續給付

被告薪資，原告係於勞保局以113年4月23日保職核字第11

3021057169號函通知，因被告已於113年3月1日起恢復工

作而至他處任職加保，故傷病給付核發至恢復工作之前一

日即113年2月29日止，才赫然得知上情。原告後續乃向新

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返還相關款項，會

中調解委員亦建議被告應返還，惟被告拒不返還，故調解

為不成立，原告始提起本件訴訟。

（三）茲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

　　  被告明知自己已於113年3月1日起至他處工作，卻詐騙原

告其因傷不能工作，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風俗之方式，

且違反僱傭關係核心之忠實義務，虛偽填載請假事由「因

傷全日不能工作」、請假類別：公傷假，繼續向原告申請

自113年3月1日至113年3月31日之公傷假，然實則根本無

因傷不能工作而需繼續請公傷假情事，令原告受有金錢上

損害，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

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之要件。又原告係因受被告詐欺

而核准公傷假，直到原告收到勞保局函文後方知上情，是

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原核准被告113年3月

起公傷假之意思表示，且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

工作，實已未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

項第2款「醫療中不能工作」要件，被告受領113年3月份

之薪資27,846元（計算式：28,000元－福利金154元＝27,

846），係屬無法律上原因，並致原告受有金錢之損害，

原告亦可民法第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

返還。

　  2.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 

　    本件原告前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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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

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薪資，現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

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

據此，原告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

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

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117,296元。

　　3.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

　　　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傷

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核

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繼續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

元【28,800級距*6%*2個月(113/3、4月)=3,456元、113/

5/1-5/6為346元(28,800*6%*6/30)，計3,802元(3,456元+

346元)】 、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3,305【雇主負擔113/

3、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94元、113/5/1-

5/6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計3,305元(32+32+1,394元

+1,394元+6元+447元)】至113年5月6日止之損害。據此，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3,802元之損害。

（四）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2,249元，及自113年5月2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

現金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應原告要求於113年3月14日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

惟原告並未解釋及說明為何要求被告返還，被告亦不清楚

返還系爭薪資之明細及內容，但礙於原告為雇主亦只能聽

從原告指示匯款返還，又原告雖稱被告於公傷假期間未辦

理離職手續擅自於113 年3月在其他單位任職，故主張被

告應返還原告113年3月 份薪資27,846元及113年3至5月6

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原告於發現當

下並未依上開勞基法規定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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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5月8日於新北市政府勞資調解時才表示終止勞動契

約，故雙方於113年3月仍存在勞動僱傭契約，被告何來不

當得利之情事，另原告尚無舉證已幫被告繳納113年3至5

月6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又被告已

於113年3月14日返還原告系爭薪資76,683元，縱被告應

返還原告34,953元，被告亦得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仍

對原告有積極債權41,730元(計算式: 76,683元-34,953

元)，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及113

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802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實無

理由。

（二）又被告自112年6月5日發生車禍後因無法工作，並經勞動

部勞保局核准傷病給付發給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

共計177日，計117,296元，被告亦遵守醫囑在家休養至11

3年2月29日，被告並無溢領情事，又縱有溢領，亦已於11

3年3月14日已應原告要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

亦得主張抵銷，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返還傷病給付117,296

元實無理由。

（三）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2月6日任職於原告，擔任清潔工

作，約定月薪為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5日上班途

中發生車禍，兩造系爭調解筆錄，約定：「是否屬職災由

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

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

手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同意待

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

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

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等情，有系爭調

解紀錄、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1

至2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信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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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請求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是勞工在

醫療中不能工作者，雇主方須給予勞工公傷假，並給付公

傷假期間之全額工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

文。

　　2.本件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工作，並於他處加保

勞保，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而被告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

之名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繼續給付被

告薪資，實已未符合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醫療中不

能工作」要件，原告自不負職災工資補償責任，則被告溢

領113年3月份工資補償27,846元（計算式：28,000－福利

金154＝27,846）部分，並無法律上原因，原告依不當得

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溢領部分金額，應認有

據。準此，原告依民法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27,84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至被告雖抗辯其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並主張抵銷上述薪

資27,846元及後述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

02元云云，固據提出銀行存摺影本乙份為證（見本院卷第

59、60頁），然此係勞保局於113年3月5日核付被告112年

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病給付76,683元，此有勞

工保險局113年3月5日保職字第112021447317號函文乙份

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7頁），因原告已依勞基法第59條

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

先行給付被上述期間之薪資，被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

規定：「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

前，雇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

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

其返還。」，本應負返還予原告，況依兩造於113年3月13

日、14日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79頁），益見被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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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其前返還被告76,683元，係有關勞工保險局函文之傷

病給付，是被告受領前開原告給付76,683元，本不具法律

上原因。準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76,683元債權而主張

抵銷云云，自乏所據，不足憑採。

（三）原告請求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部分： 

　　1.第按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

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

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

還，災保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為因應

部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

害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嗣後雇主依

前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險給付返還，

致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而於第1項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

返還抵充金額。

    2.經查，兩造就被告職業災害事宜，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

市政府達成系爭調解筆錄：是否屬職災由勞保局判定、判

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

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有系爭

調解紀錄乙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22頁），被告同

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

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

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有職業傷害

給付抵充同意書乙紙可參（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前

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

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

間之薪資，有112年9月至113年3月第一商業銀行薪資付款

被告之交易完成證明乙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1頁），

而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

病給付薪資117,296元，亦有勞保局113年4月23日保職核

字第113021057169號函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7

頁），則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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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

6元，依上說明，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3.被告雖抗辯：其縱有溢領，亦已於113年3月14日應原告要

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得主張抵銷云云，然就

被告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部分，係有關勞保局113年3月

5日函核付被告「112年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

病給付76,683元，因原告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

規定及系爭調解筆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上述期間之薪

資，實與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

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

第1項，及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6元，核付期間不同，實屬

二事，被告上開抵銷抗辯，亦屬無據，無法憑採。

（四）原告請求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

之損害部分：

    1.查原告主張：被告早在113年3月1日起即至他處上班，惟

卻向原告稱自己因傷全日不能工作，並向原告申請113年3

月份之公傷假，原告因而核准其公傷假，且繼續為其提繳

勞工退休金及繳納勞健保費，直到勞保局函文通知，被告

在113年3月1日起已於他處任職並投保勞保等情，已據原

告提出請假申請單、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投

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第81至

83頁、第85至91頁），且被告亦不否認確實已於113年3月

1日至他處上班，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堪信為真。

    2.又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

傷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

核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受有繼續為其提繳至113年5月

6日止之勞工退休金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之損害，其中勞

工退休金有3,802元【計算式：（28,800級距×6%×2個月＝

3,456，113/3、4月＋(28,800×6%×6/30＝346，113/5/1-

5/6)，合計3,802元】，有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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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乙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及勞健保費有3,305元

【雇主負擔113年3、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

94元、113年5月1日至5月6日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

合計3,305元（計算式：32＋32＋1,394＋1,394＋6＋447

＝3,305）】，此有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85至91頁）。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

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核屬有

據，應予准許。

　　3.雖被告另辯稱：原告係於113年5月8日終止僱傭關係，原

告本應為其繳納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非屬不當得利云

云。然本件就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部分原告之請求權基

礎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

是被告此節所辯，亦有誤會，無足憑採。　

（五）綜上，被告應給付原告合計為152,249元（計算式：27,84

6＋117,296＋3,802＋3,305＝152,249）。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亦有

明定。本件原告113年5月8日已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請求被告償還前述款項，又於113年5月20日調解

會議時，再次請求被告應償還，然被告卻拒不返還，依前

開規定，被告於113年5月2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

求被告自翌日起即自113年5月21日起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

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2,249元及自113年5 月2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正當，應

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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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未逾50萬元，依據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以相當之

擔保金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

認為與本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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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5號
原      告  楊傳蓮即新北市私立夏哲森幼兒園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范佩慈  
訴訟代理人  黃佳瑩  
            黃清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返還薪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2,24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2,2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民國112年2月6日任職於被告，擔任清潔工作，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5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兩造就是否屬職業災害等事宜，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市政府達成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略以：是否屬職災由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
（二）詎原告在113年3月1日起早已至他處上班並於他處加保勞保，卻刻意隱瞞上開事實，而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之名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受騙而繼續給付被告薪資，原告係於勞保局以113年4月23日保職核字第113021057169號函通知，因被告已於113年3月1日起恢復工作而至他處任職加保，故傷病給付核發至恢復工作之前一日即113年2月29日止，才赫然得知上情。原告後續乃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返還相關款項，會中調解委員亦建議被告應返還，惟被告拒不返還，故調解為不成立，原告始提起本件訴訟。
（三）茲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
　　  被告明知自己已於113年3月1日起至他處工作，卻詐騙原告其因傷不能工作，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風俗之方式，且違反僱傭關係核心之忠實義務，虛偽填載請假事由「因傷全日不能工作」、請假類別：公傷假，繼續向原告申請自113年3月1日至113年3月31日之公傷假，然實則根本無因傷不能工作而需繼續請公傷假情事，令原告受有金錢上損害，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之要件。又原告係因受被告詐欺而核准公傷假，直到原告收到勞保局函文後方知上情，是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原核准被告113年3月起公傷假之意思表示，且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工作，實已未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醫療中不能工作」要件，被告受領113年3月份之薪資27,846元（計算式：28,000元－福利金154元＝27,846），係屬無法律上原因，並致原告受有金錢之損害，原告亦可民法第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2.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 
　    本件原告前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薪資，現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據此，原告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117,296元。
　　3.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
　　　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傷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核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繼續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28,800級距*6%*2個月(113/3、4月)=3,456元、113/5/1-5/6為346元(28,800*6%*6/30)，計3,802元(3,456元+346元)】 、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3,305【雇主負擔113/3、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94元、113/5/1-5/6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計3,305元(32+32+1,394元+1,394元+6元+447元)】至113年5月6日止之損害。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
（四）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2,249元，及自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現金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應原告要求於113年3月14日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惟原告並未解釋及說明為何要求被告返還，被告亦不清楚返還系爭薪資之明細及內容，但礙於原告為雇主亦只能聽從原告指示匯款返還，又原告雖稱被告於公傷假期間未辦理離職手續擅自於113 年3月在其他單位任職，故主張被告應返還原告113年3月 份薪資27,846元及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原告於發現當下並未依上開勞基法規定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遲至113年5月8日於新北市政府勞資調解時才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故雙方於113年3月仍存在勞動僱傭契約，被告何來不當得利之情事，另原告尚無舉證已幫被告繳納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又被告已於113年3月14日返還原告系爭薪資76,683元，縱被告應返還原告34,953元，被告亦得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仍對原告有積極債權41,730元(計算式: 76,683元-34,953元)，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及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802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實無理由。
（二）又被告自112年6月5日發生車禍後因無法工作，並經勞動部勞保局核准傷病給付發給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共計177日，計117,296元，被告亦遵守醫囑在家休養至113年2月29日，被告並無溢領情事，又縱有溢領，亦已於113年3月14日已應原告要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亦得主張抵銷，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返還傷病給付117,296元實無理由。
（三）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2月6日任職於原告，擔任清潔工作，約定月薪為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5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兩造系爭調解筆錄，約定：「是否屬職災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等情，有系爭調解紀錄、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信為真。
（二）原告請求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是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者，雇主方須給予勞工公傷假，並給付公傷假期間之全額工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
　　2.本件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工作，並於他處加保勞保，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而被告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之名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繼續給付被告薪資，實已未符合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醫療中不能工作」要件，原告自不負職災工資補償責任，則被告溢領113年3月份工資補償27,846元（計算式：28,000－福利金154＝27,846）部分，並無法律上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溢領部分金額，應認有據。準此，原告依民法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7,84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至被告雖抗辯其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並主張抵銷上述薪資27,846元及後述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云云，固據提出銀行存摺影本乙份為證（見本院卷第59、60頁），然此係勞保局於113年3月5日核付被告112年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病給付76,683元，此有勞工保險局113年3月5日保職字第112021447317號函文乙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7頁），因原告已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先行給付被上述期間之薪資，被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規定：「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本應負返還予原告，況依兩造於113年3月13日、14日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79頁），益見被告係知悉其前返還被告76,683元，係有關勞工保險局函文之傷病給付，是被告受領前開原告給付76,683元，本不具法律上原因。準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76,683元債權而主張抵銷云云，自乏所據，不足憑採。
（三）原告請求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部分： 
　　1.第按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災保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為因應部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嗣後雇主依前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險給付返還，致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而於第1項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返還抵充金額。
    2.經查，兩造就被告職業災害事宜，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市政府達成系爭調解筆錄：是否屬職災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有系爭調解紀錄乙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22頁），被告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有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乙紙可參（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前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薪資，有112年9月至113年3月第一商業銀行薪資付款被告之交易完成證明乙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1頁），而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亦有勞保局113年4月23日保職核字第113021057169號函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7頁），則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6元，依上說明，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3.被告雖抗辯：其縱有溢領，亦已於113年3月14日應原告要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得主張抵銷云云，然就被告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部分，係有關勞保局113年3月5日函核付被告「112年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病給付76,683元，因原告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系爭調解筆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上述期間之薪資，實與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及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6元，核付期間不同，實屬二事，被告上開抵銷抗辯，亦屬無據，無法憑採。
（四）原告請求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部分：
    1.查原告主張：被告早在113年3月1日起即至他處上班，惟卻向原告稱自己因傷全日不能工作，並向原告申請113年3月份之公傷假，原告因而核准其公傷假，且繼續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繳納勞健保費，直到勞保局函文通知，被告在113年3月1日起已於他處任職並投保勞保等情，已據原告提出請假申請單、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第81至83頁、第85至91頁），且被告亦不否認確實已於113年3月1日至他處上班，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堪信為真。
    2.又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傷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核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受有繼續為其提繳至113年5月6日止之勞工退休金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之損害，其中勞工退休金有3,802元【計算式：（28,800級距×6%×2個月＝3,456，113/3、4月＋(28,800×6%×6/30＝346，113/5/1-5/6)，合計3,802元】，有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乙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及勞健保費有3,305元【雇主負擔113年3、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94元、113年5月1日至5月6日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合計3,305元（計算式：32＋32＋1,394＋1,394＋6＋447＝3,305）】，此有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至91頁）。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3.雖被告另辯稱：原告係於113年5月8日終止僱傭關係，原告本應為其繳納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非屬不當得利云云。然本件就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部分原告之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是被告此節所辯，亦有誤會，無足憑採。　
（五）綜上，被告應給付原告合計為152,249元（計算式：27,846＋117,296＋3,802＋3,305＝152,249）。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亦有明定。本件原告113年5月8日已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償還前述款項，又於113年5月20日調解會議時，再次請求被告應償還，然被告卻拒不返還，依前開規定，被告於113年5月2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自翌日起即自113年5月21日起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2,249元及自113年5 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未逾50萬元，依據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以相當之擔保金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為與本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5號

原      告  楊傳蓮即新北市私立夏哲森幼兒園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范佩慈  

訴訟代理人  黃佳瑩  

            黃清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返還薪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2,24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2,249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民國112年2月6日任職於被告，擔任清潔工作，

      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

      5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兩造就是否屬職業災害等事宜，

      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市政府達成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

      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略以：是否屬職災由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

      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

      辦理請假手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

      書」，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

      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

      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

（二）詎原告在113年3月1日起早已至他處上班並於他處加保勞

      保，卻刻意隱瞞上開事實，而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之名

      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受騙而繼續給付

      被告薪資，原告係於勞保局以113年4月23日保職核字第11

      3021057169號函通知，因被告已於113年3月1日起恢復工

      作而至他處任職加保，故傷病給付核發至恢復工作之前一

      日即113年2月29日止，才赫然得知上情。原告後續乃向新

      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返還相關款項，會

      中調解委員亦建議被告應返還，惟被告拒不返還，故調解

      為不成立，原告始提起本件訴訟。

（三）茲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

　　  被告明知自己已於113年3月1日起至他處工作，卻詐騙原

      告其因傷不能工作，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風俗之方式，

      且違反僱傭關係核心之忠實義務，虛偽填載請假事由「因

      傷全日不能工作」、請假類別：公傷假，繼續向原告申請

      自113年3月1日至113年3月31日之公傷假，然實則根本無

      因傷不能工作而需繼續請公傷假情事，令原告受有金錢上

      損害，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

      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之要件。又原告係因受被告詐欺

      而核准公傷假，直到原告收到勞保局函文後方知上情，是

      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原核准被告113年3月

      起公傷假之意思表示，且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

      工作，實已未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

      項第2款「醫療中不能工作」要件，被告受領113年3月份

      之薪資27,846元（計算式：28,000元－福利金154元＝27,84

      6），係屬無法律上原因，並致原告受有金錢之損害，原

      告亦可民法第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

　  2.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 

　    本件原告前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

      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

      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薪資，現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

      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

      據此，原告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

      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

      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117,296元。

　　3.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

　　　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傷

      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核

      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繼續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

      元【28,800級距*6%*2個月(113/3、4月)=3,456元、113/5

      /1-5/6為346元(28,800*6%*6/30)，計3,802元(3,456元+3

      46元)】 、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3,305【雇主負擔113/3、

      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94元、113/5/1-5/6

      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計3,305元(32+32+1,394元+1,

      394元+6元+447元)】至113年5月6日止之損害。據此，原

      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

      02元之損害。

（四）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2,249元，及自113年5月2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

      現金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應原告要求於113年3月14日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惟原告並未解釋及說明為何要求被告返還，被告亦不清楚返還系爭薪資之明細及內容，但礙於原告為雇主亦只能聽從原告指示匯款返還，又原告雖稱被告於公傷假期間未辦理離職手續擅自於113 年3月在其他單位任職，故主張被告應返還原告113年3月 份薪資27,846元及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原告於發現當下並未依上開勞基法規定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遲至113年5月8日於新北市政府勞資調解時才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故雙方於113年3月仍存在勞動僱傭契約，被告何來不當得利之情事，另原告尚無舉證已幫被告繳納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又被告已於113年3月14日返還原告系爭薪資76,683元，縱被告應返還原告34,953元，被告亦得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仍對原告有積極債權41,730元(計算式: 76,683元-34,953元)，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及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802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實無理由。

（二）又被告自112年6月5日發生車禍後因無法工作，並經勞動

      部勞保局核准傷病給付發給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

      共計177日，計117,296元，被告亦遵守醫囑在家休養至11

      3年2月29日，被告並無溢領情事，又縱有溢領，亦已於11

      3年3月14日已應原告要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

      亦得主張抵銷，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返還傷病給付117,296

      元實無理由。

（三）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2月6日任職於原告，擔任清潔工作

      ，約定月薪為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5日上班途中

      發生車禍，兩造系爭調解筆錄，約定：「是否屬職災由勞

      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

      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

      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同意待核

      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公

      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職

      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等情，有系爭調解

      紀錄、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

      2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信為真。

（二）原告請求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是勞工在

      醫療中不能工作者，雇主方須給予勞工公傷假，並給付公

      傷假期間之全額工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

      文。

　　2.本件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工作，並於他處加保

      勞保，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而被告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

      之名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繼續給付被

      告薪資，實已未符合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醫療中不

      能工作」要件，原告自不負職災工資補償責任，則被告溢

      領113年3月份工資補償27,846元（計算式：28,000－福利

      金154＝27,846）部分，並無法律上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溢領部分金額，應認有據。

      準此，原告依民法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

      7,84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至被告雖抗辯其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並主張抵銷上述薪

      資27,846元及後述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

      02元云云，固據提出銀行存摺影本乙份為證（見本院卷第

      59、60頁），然此係勞保局於113年3月5日核付被告112年

      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病給付76,683元，此有勞

      工保險局113年3月5日保職字第112021447317號函文乙份

      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7頁），因原告已依勞基法第59條

      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

      先行給付被上述期間之薪資，被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

      規定：「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

      ，雇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

      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

      返還。」，本應負返還予原告，況依兩造於113年3月13日

      、14日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79頁），益見被告係知

      悉其前返還被告76,683元，係有關勞工保險局函文之傷病

      給付，是被告受領前開原告給付76,683元，本不具法律上

      原因。準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76,683元債權而主張抵

      銷云云，自乏所據，不足憑採。

（三）原告請求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部分： 

　　1.第按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

      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

      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

      ，災保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為因應部

      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

      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嗣後雇主依前

      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險給付返還，致

      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而於第1項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返

      還抵充金額。

    2.經查，兩造就被告職業災害事宜，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

      市政府達成系爭調解筆錄：是否屬職災由勞保局判定、判

      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

      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有系爭

      調解紀錄乙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22頁），被告同

      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

      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

      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有職業傷害

      給付抵充同意書乙紙可參（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前

      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

      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

      間之薪資，有112年9月至113年3月第一商業銀行薪資付款

      被告之交易完成證明乙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1頁），

      而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

      病給付薪資117,296元，亦有勞保局113年4月23日保職核

      字第113021057169號函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7頁）

      ，則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

      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6元

      ，依上說明，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3.被告雖抗辯：其縱有溢領，亦已於113年3月14日應原告要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得主張抵銷云云，然就被告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部分，係有關勞保局113年3月5日函核付被告「112年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病給付76,683元，因原告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系爭調解筆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上述期間之薪資，實與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及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6元，核付期間不同，實屬二事，被告上開抵銷抗辯，亦屬無據，無法憑採。

（四）原告請求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

      之損害部分：

    1.查原告主張：被告早在113年3月1日起即至他處上班，惟

      卻向原告稱自己因傷全日不能工作，並向原告申請113年3

      月份之公傷假，原告因而核准其公傷假，且繼續為其提繳

      勞工退休金及繳納勞健保費，直到勞保局函文通知，被告

      在113年3月1日起已於他處任職並投保勞保等情，已據原

      告提出請假申請單、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投

      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第81至

      83頁、第85至91頁），且被告亦不否認確實已於113年3月

      1日至他處上班，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堪信為真。

    2.又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

      傷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

      核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受有繼續為其提繳至113年5月

      6日止之勞工退休金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之損害，其中勞

      工退休金有3,802元【計算式：（28,800級距×6%×2個月＝3

      ,456，113/3、4月＋(28,800×6%×6/30＝346，113/5/1-5/6)

      ，合計3,802元】，有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乙

      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及勞健保費有3,305元【雇

      主負擔113年3、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94元

      、113年5月1日至5月6日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合計3

      ,305元（計算式：32＋32＋1,394＋1,394＋6＋447＝3,305）】

      ，此有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85至91頁）。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

      、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健保費3,305元

      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

　　3.雖被告另辯稱：原告係於113年5月8日終止僱傭關係，原

      告本應為其繳納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非屬不當得利云

      云。然本件就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部分原告之請求權基

      礎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

      是被告此節所辯，亦有誤會，無足憑採。　

（五）綜上，被告應給付原告合計為152,249元（計算式：27,84

      6＋117,296＋3,802＋3,305＝152,249）。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亦有明

      定。本件原告113年5月8日已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請求被告償還前述款項，又於113年5月20日調解會

      議時，再次請求被告應償還，然被告卻拒不返還，依前開

      規定，被告於113年5月2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

      被告自翌日起即自113年5月21日起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

      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2,249元及自113年5 月2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正當，應

    予准許。　 

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未逾50萬元，依據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

    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以相當之

    擔保金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

    認為與本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5號

原      告  楊傳蓮即新北市私立夏哲森幼兒園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范佩慈  

訴訟代理人  黃佳瑩  

            黃清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返還薪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萬2,249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萬2,2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前於民國112年2月6日任職於被告，擔任清潔工作，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5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兩造就是否屬職業災害等事宜，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市政府達成勞資爭議調解（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略以：是否屬職災由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

（二）詎原告在113年3月1日起早已至他處上班並於他處加保勞保，卻刻意隱瞞上開事實，而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之名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受騙而繼續給付被告薪資，原告係於勞保局以113年4月23日保職核字第113021057169號函通知，因被告已於113年3月1日起恢復工作而至他處任職加保，故傷病給付核發至恢復工作之前一日即113年2月29日止，才赫然得知上情。原告後續乃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返還相關款項，會中調解委員亦建議被告應返還，惟被告拒不返還，故調解為不成立，原告始提起本件訴訟。

（三）茲原告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

　　1.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

　　  被告明知自己已於113年3月1日起至他處工作，卻詐騙原告其因傷不能工作，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風俗之方式，且違反僱傭關係核心之忠實義務，虛偽填載請假事由「因傷全日不能工作」、請假類別：公傷假，繼續向原告申請自113年3月1日至113年3月31日之公傷假，然實則根本無因傷不能工作而需繼續請公傷假情事，令原告受有金錢上損害，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之要件。又原告係因受被告詐欺而核准公傷假，直到原告收到勞保局函文後方知上情，是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原核准被告113年3月起公傷假之意思表示，且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工作，實已未符合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醫療中不能工作」要件，被告受領113年3月份之薪資27,846元（計算式：28,000元－福利金154元＝27,846），係屬無法律上原因，並致原告受有金錢之損害，原告亦可民法第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2.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 

　    本件原告前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薪資，現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據此，原告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之約定，得請求被告給付117,296元。

　　3.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

　　　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傷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核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繼續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28,800級距*6%*2個月(113/3、4月)=3,456元、113/5/1-5/6為346元(28,800*6%*6/30)，計3,802元(3,456元+346元)】 、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3,305【雇主負擔113/3、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94元、113/5/1-5/6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計3,305元(32+32+1,394元+1,394元+6元+447元)】至113年5月6日止之損害。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

（四）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2,249元，及自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現金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應原告要求於113年3月14日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惟原告並未解釋及說明為何要求被告返還，被告亦不清楚返還系爭薪資之明細及內容，但礙於原告為雇主亦只能聽從原告指示匯款返還，又原告雖稱被告於公傷假期間未辦理離職手續擅自於113 年3月在其他單位任職，故主張被告應返還原告113年3月 份薪資27,846元及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原告於發現當下並未依上開勞基法規定向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遲至113年5月8日於新北市政府勞資調解時才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故雙方於113年3月仍存在勞動僱傭契約，被告何來不當得利之情事，另原告尚無舉證已幫被告繳納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305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又被告已於113年3月14日返還原告系爭薪資76,683元，縱被告應返還原告34,953元，被告亦得主張抵銷，抵銷後被告仍對原告有積極債權41,730元(計算式: 76,683元-34,953元)，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及113年3至5月6日之勞健保3,802元及勞工退休金3,802元實無理由。

（二）又被告自112年6月5日發生車禍後因無法工作，並經勞動部勞保局核准傷病給付發給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共計177日，計117,296元，被告亦遵守醫囑在家休養至113年2月29日，被告並無溢領情事，又縱有溢領，亦已於113年3月14日已應原告要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亦得主張抵銷，故原告主張被告應返還傷病給付117,296元實無理由。

（三）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2月6日任職於原告，擔任清潔工作，約定月薪為2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6月5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兩造系爭調解筆錄，約定：「是否屬職災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被告並另簽署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等情，有系爭調解紀錄、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信為真。

（二）原告請求113年3月份薪資27,846元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是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者，雇主方須給予勞工公傷假，並給付公傷假期間之全額工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

　　2.本件被告於113年3月1日起已至他處工作，並於他處加保勞保，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而被告仍同時以因傷不能工作之名義，繼續向原告申請休公傷病假，致原告繼續給付被告薪資，實已未符合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醫療中不能工作」要件，原告自不負職災工資補償責任，則被告溢領113年3月份工資補償27,846元（計算式：28,000－福利金154＝27,846）部分，並無法律上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溢領部分金額，應認有據。準此，原告依民法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7,84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至被告雖抗辯其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並主張抵銷上述薪資27,846元及後述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云云，固據提出銀行存摺影本乙份為證（見本院卷第59、60頁），然此係勞保局於113年3月5日核付被告112年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病給付76,683元，此有勞工保險局113年3月5日保職字第112021447317號函文乙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7頁），因原告已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之約定，先行給付被上述期間之薪資，被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規定：「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本應負返還予原告，況依兩造於113年3月13日、14日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79頁），益見被告係知悉其前返還被告76,683元，係有關勞工保險局函文之傷病給付，是被告受領前開原告給付76,683元，本不具法律上原因。準此，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76,683元債權而主張抵銷云云，自乏所據，不足憑採。

（三）原告請求勞保局核撥之傷病給付11萬7296元部分： 

　　1.第按遭遇職業傷病之被保險人於請領本法保險給付前，雇主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補償者，於被保險人請領保險給付後，得就同條規定之抵充金額請求其返還，災保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其立法理由為因應部分職業災害勞工先向雇主請求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再向保險人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嗣後雇主依前開規定主張抵充時，職業災害勞工未將保險給付返還，致雇主無從抵充之爭議，而於第1項規定雇主得要求勞工返還抵充金額。

    2.經查，兩造就被告職業災害事宜，於112年6月30日在新北市政府達成系爭調解筆錄：是否屬職災由勞保局判定、判定前先續付工資，若勞保局核付職災期間工資，被告應扣還原告、被告並同意依法向原告辦理請假手續等，有系爭調解紀錄乙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22頁），被告同意待核定為職業傷害案件後，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給付，辦理公傷期間薪資補償抵充歸墊作業，並同意將勞保局核撥之職業傷害給付從本人即被告薪資中扣除，有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乙紙可參（見本院卷第23頁），而原告前已先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兩造間系爭調解筆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之薪資，有112年9月至113年3月第一商業銀行薪資付款被告之交易完成證明乙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1頁），而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亦有勞保局113年4月23日保職核字第113021057169號函乙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7頁），則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6元，依上說明，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3.被告雖抗辯：其縱有溢領，亦已於113年3月14日應原告要求，返還系爭薪資76,683元，被告得主張抵銷云云，然就被告前償還予原告76,683元部分，係有關勞保局113年3月5日函核付被告「112年6月8日至112年9月5日」期間之傷病給付76,683元，因原告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系爭調解筆錄之約定，先行給付被告上述期間之薪資，實與勞保局已核付被告「112年9月6日至113年2月29日」期間傷病給付薪資117,296元，原告依災保法第90條第1項，及系爭調解筆錄及職業傷害給付抵充同意書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7,296元，核付期間不同，實屬二事，被告上開抵銷抗辯，亦屬無據，無法憑採。

（四）原告請求繳納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部分：

    1.查原告主張：被告早在113年3月1日起即至他處上班，惟卻向原告稱自己因傷全日不能工作，並向原告申請113年3月份之公傷假，原告因而核准其公傷假，且繼續為其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繳納勞健保費，直到勞保局函文通知，被告在113年3月1日起已於他處任職並投保勞保等情，已據原告提出請假申請單、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為證（見本院卷第25頁、第81至83頁、第85至91頁），且被告亦不否認確實已於113年3月1日至他處上班，原告此部分主張自堪信為真。

    2.又被告未向原告告知其已至他處任職且同時向原告申請公傷假之行為，係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且違反僱傭關係最核心的忠實義務，導致原告受有繼續為其提繳至113年5月6日止之勞工退休金及繼續繳納勞健保費之損害，其中勞工退休金有3,802元【計算式：（28,800級距×6%×2個月＝3,456，113/3、4月＋(28,800×6%×6/30＝346，113/5/1-5/6)，合計3,802元】，有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乙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及勞健保費有3,305元【雇主負擔113年3、4月勞保費每月32元、健保費每月1,394元、113年5月1日至5月6日勞保費6元、健保費447元，合計3,305元（計算式：32＋32＋1,394＋1,394＋6＋447＝3,305）】，此有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等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至91頁）。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繳付勞健保費3,305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3,802元之損害，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3.雖被告另辯稱：原告係於113年5月8日終止僱傭關係，原告本應為其繳納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非屬不當得利云云。然本件就健保費、勞退、勞保費部分原告之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民法第227條規定，是被告此節所辯，亦有誤會，無足憑採。　

（五）綜上，被告應給付原告合計為152,249元（計算式：27,846＋117,296＋3,802＋3,305＝152,249）。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亦有明定。本件原告113年5月8日已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償還前述款項，又於113年5月20日調解會議時，再次請求被告應償還，然被告卻拒不返還，依前開規定，被告於113年5月20日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自翌日起即自113年5月21日起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2,249元及自113年5 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正當，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未逾50萬元，依據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以相當之擔保金宣告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為與本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